众创空间项目运营考评细则
	序号
	考评内容
	分数
	得分
	备注

	1
	每年独立完成在市科创园内注册企业数25家。


	20分（完成企业注册数少1家扣1分，多1家加1分）
	
	得分不设封顶，加分项可累加。

	2
	较上一年度新增10家以上，其中至少2家科技型企业。


	10分（完成企业新增数少1家扣1分，多1家加1分；至少2家科技型企业，少1家扣2分，多1家加2分）
	
	得分不设封顶，加分项可累加。

	3
	提供其独立完成的注册企业上年度纳税申报表及利润表。
	10分（视完成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4
	  积极配合出租方开展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等孵化平台申报工作（包括但不限于向出租方提供其注册的  企业营业执照、科技型中小企业、创新型中小企业认定文件、投资协议关键页及相应资金凭证、对应年度的财务报表、研发费用辅助账或专项审计报告等）
	10分（视完成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5
	在市科创园主要培育发展科技、数字经济、电商、人力资源服务等项目企业进入众创空间培育。

	7分（视完成情况酌情打分）
	
	

	6
	每年须根据市科创园产业发展布局引入相关产业企业，每年度至少完成培育2家年营业额超400万元的企业。
	15分（完成企业注册数少1家扣5分，多1家加5分）
	
	得分不设封顶，加分项可累加。

	7
	根据实际运营需要每年在市科创园内承办至少6场沙龙活动，活动内容可多种多样，涵盖：数字、经济、科技、财税、法律、服务等。

	12分（承办沙龙活动1场得2分）
	
	

	8
	免费帮助入驻市科创园的企业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。
	16分（免费帮助1家企业注册得2分）
	
	


